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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油教字〔2016〕9号

中心各校《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
及阳光体育奖章评定情况通报
各中小学：
    为了进一步做好《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工作和阳光体育奖章的评定工作，现将2015年各学校《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情况和阳光体育奖章的评定情况通报如下：

一、《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情况

根据省教育厅《陕西省贯彻落实〈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实施办法》的通知（陕教体〔2008〕35号），2009年初，中心制定并印发了《〈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实施方案》（陕油教发〔2009〕18号），规范了测试工作。八年来，各学校坚持并开展《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工作，工作逐年规范，学生测试率逐年提高。

2015年中心各校参加《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学生共计11347，占学生总数的98.9％，其中测试小学测试7299人，初中测试2523人，高中测试1525人。各校测试学生数及测试合格率见下表。
	学段
	泾渭小学
	长庆七中
	泾河学校
	未央湖学校
	礼泉分校

	
	测试人数
	合格人数
	合格率％
	测试人数
	合格人数
	合格率％
	测试人数
	合格人数
	合格率％
	测试人数
	合格人数
	合格率％
	测试人数
	合格人数
	合格率％

	小学
	2318
	2208
	95.3
	210
	205
	97.6
	1265
	1177
	93
	790
	739
	93.5
	530
	530
	100

	初中
	　
	　
	　
	　
	　
	　
	447
	432
	96.6　
	166
	153
	92.2　
	243
	239
	98.4　

	合计
	2318
	2208　
	95.3　
	210
	205　
	97.6　
	1712
	1609　
	94　
	956
	892　
	93.3　
	773
	769　
	99.5　


(续上表)

	学段
	咸阳子校
	长庆八中
	长庆二中
	六十六中
	合计

	
	测试人数
	合格人数
	合格率％
	测试人数
	合格人数
	合格率％
	测试人数
	合格人数
	合格率％
	测试人数
	合格人数
	合格率％
	测试人数
	合格人数
	合格率％

	小学
	670
	643
	96
	1516
	1383
	91.2
	　
	　
	　
	　
	　
	　
	7299
	6885
	94.3

	初中
	193
	178
	92.2　
	629
	549
	87.3　
	845
	756
	89.5　
	　
	　
	　
	2523
	2307
	91.4

	高中
	　
	　
	　
	　
	　
	　
	514
	494
	96.1
	1011
	948
	93.8
	1525
	1442
	94.6

	合计
	863
	821　
	95.1　
	2145
	1932　
	90.1　
	1359
	1250　
	92　
	1011
	948　
	93.8　
	11347
	10634
	93.7


二、阳光体育奖章评定情况

根据陕西省教育厅《关于印发〈陕西省中小学和中等职业学校实施“阳光体育奖章制度”管理办法〉的通知》（陕教体〔2008〕36号）精神，2009年初，中心制定并印发了《阳光体育奖章管理办法》（陕油教字〔2009〕8号），明确了阳光体育奖章的组织与管理、评定与实施、发放与表彰等程序，规范了相关工作。根据文件精神，阳光体育奖章只针对毕业年级学生发放。阳光体育奖章等级的评定，应依据毕业学段学生当年《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的得分和其它年级的平均得分各占50%之和进行评定，对达到优秀等级的学生颁发阳光体育奖章，对达到良好等级的颁发阳光体育证章。

2015年各校阳光体育奖章和证章评定情况如下表：
	学校
	奖章
	证章

	
	小学
	初中
	高中
	小计
	小学
	初中
	高中
	小计

	长庆二中
	　
	21
	8
	29
	　
	229
	130
	359

	长庆七中
	10
	　
	　
	10
	50
	　
	　
	50

	长庆八中
	38
	17
	　
	55
	144
	181
	　
	325

	泾河学校
	15
	13
	　
	28
	158
	139
	　
	297

	未央湖学校
	6
	2
	　
	8
	70
	59
	　
	129

	礼泉分校
	8
	7
	　
	15
	86
	74
	　
	160

	咸阳子校
	6
	3
	　
	9
	8
	5
	　
	13

	六十六中
	　
	　
	90
	90
	　
	　
	194
	194

	泾渭小学
	9
	　
	　
	9
	414
	　
	　
	414

	合计
	92
	63
	98
	253
	930
	687
	324
	1941


《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和阳光体育奖章管理办法的实施，对完善学生体质检测、促进学校开展阳光体育运动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对广大中小学生参与体育锻炼发挥了积极的激励作用。希望各校继续认真开展《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把好质量关，确保测试工作制度化、科学化、规范化。根据《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成绩，继续做好下一年度毕业年级学生的阳光体育奖章评定工作。
二○一六年四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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